
岳阳市城市污水处理运营补贴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我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规范发展，严防新

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保障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行和维

护，根据《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

见》（国办函〔2023〕115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新机制项目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投资〔2024〕

1013 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改

委等六部门 2024 年第 17 号令）、《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财税〔2014〕151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区内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项目。包括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装置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运营补贴是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范围

并已进入运营期的项目提供的经营性补贴，属于行业通行补贴，

不对特定项目设置兜底保障，不额外新增地方财政未来支出责

任。

第四条 如运营企业因成本控制不利、使用者付费收入波动

等因素出现亏损，岳阳市政府不在本办法外给予额外补贴。

第二章 资金安排



第五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范围的项目，其建设成本应通

过使用者付费收入予以覆盖，即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

对因污水处理费征收不足无法保证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运行的，由财政部门根据零基预算要求和财政承受能力安排

一定资金予以补贴，即运营补贴资金来源。

第六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范围并已进入运营期的项目，

其固定资产折旧费（含特许经营权出让价款摊销）及财务费用

只能通过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予以覆盖，如污水处理费在覆盖上

述费用后仍有余量，可用于覆盖部分污水处理生产成本、其他

运营费用及运营方合理收益，不足以覆盖剩余费用的则由运营

补贴予以支付：我市运营补贴标准上限为【1.0047】元/吨，实

际运营补贴不能高于本标准。

第七条 运营补贴资金涉及财政资金使用，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应按有关规定提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指标。各运

营单位须每年提供项目运营数据，由本文件出台部门共同核定。

若运营企业无法达到绩效评价指标，应对补贴资金进行相应扣

除。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八条 运营补贴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任何

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坐支、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

第九条 运营补贴资金的使用实行预决算制度。每一年度年

终，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制当年度污水处

理运营补贴资金使用决算，并根据污水处理项目的运行和维护

情况，按照零基预算要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编制下一年度的污水



处理运营补贴资金使用预算，经法定程序批准后执行。财政部

门根据预算执行进度核拨运营补贴资金。

第十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范围的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用

途使用运营补贴资金。补贴范围和标准调整工作由本办法出台

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一年，最终解释权归发

布机关。


